
食品经营许可证小餐饮许可证办理流程及材料

产品名称 食品经营许可证小餐饮许可证办理流程及材料

公司名称 西安新崛起财务管理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韦曲街道长兴北路122号

联系电话 02963036862 18629611108

产品详情

食品许可证申请材料  18629611108

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所需材料... 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所需材料 

一、办事项目 : 申请办理《食品流通许可证》新证。二、办事依据: 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 3、《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办法》
4、《湖北省食品流通许可证管理暂行办法》三、申请范围:
从事食品经营的单位和个人；已取得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的经营者在其生产场所销售自产食品 不需要取
得食品流通许可；已取得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的经营者在其餐饮服务场所出售其制作加工的食品，不需
要取得食品流通的许可。四、办理程序(一)申请申请人填写申请书，到乡镇食药所受理窗口递交下列有
关材料：1、《食品流通许可申请书》；2、《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复印件；已设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提
交营业执照正本原件、复印件，新设企业提交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复印件，新设个体工商户提
交《个体工商户字号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复印件（个体工商户不申请字号名称的，可免交）。3、与食
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场所的使用证明；（1）自有房产的提交房屋产权证原件、复印件、《经营场所平面
图》；（2）租赁房屋的提交租赁协议，出租方房屋产权证原件、复印件、《经营场所平面图》；（3）
有关房屋未取得房屋产权证的，应分别提交下列材料，以及《经营场所平面图》：①属城镇房屋的，提
交房地产管理部门的证明（竣工验收证明）、购房合同、房屋销售许可证复印件；②属非城镇房屋的，
提交当地政府规定的相关证明；③出租房为宾馆、饭店的，提交宾馆、饭店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；④使用
军队房产作为经营场所的，提交《军队房地产租赁许可证》复印件。申请人应当在《经营场所平面图》
上用红色水笔勾勒出“从事食品流通的经营和储存的场所”。（4）填写经营场所应具体表述所在位置，
明确到门牌号、房间号。没有门牌号、房间号的，要明确参照物。4、负责人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、食品
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；（1）企业、个体工商户应当提交负责人的身份证明（如身份证、外籍人
员护照等）原件、复印件。①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负责人A．企业法人的负责人：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
人B．合伙企业的负责人：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，或委派代表C．个人独资企业的负责人：个人独
资企业的投资人D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：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，即理事长E. 个体工商户
的负责人：个体工商户业主②新设企业还须提交负责人任命书（个人独资企业不需提交）。A．企业法
人负责人的任命书是指：法定代表人任职文件B．合伙企业负责人的任命书是指：全体合伙人的委派书C
．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的任命书是指：成员大会关于理事长，即法定代表人的选举决议③被吊销食品
生产、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的，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负责人



。（2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、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的身份证明（如身份证、外籍人员护照等）原件、复
印件。①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是指：企业内部专职或兼职的食品质量安全负责人。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
是指：从事食品质量检验或食品安全检查等工作的负责人员。②申请人还须提交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、食
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的《聘用合同》或《聘用意向书》。负责人兼食品安全管理人员或食品安全专业技
术人员的，不需要提交《聘用合同》或《聘用意向书》。③被吊销食品生产、流通或者餐饮服务许可证
的，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不得从事食品经营管理工作。④食品经营者聘用
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的人员从事管理工作的，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许可证。⑤与食品经营相适
应的经营设备、工具清单；⑥与食品经营相适应的经营设施空间布局和操作流程的文件；《经营设施空
间平面布局图》（应标明用途、面积、设备设施位置等，对于经营散装食品的，该布局图应体现出单独
的销售区域）；食品操作流程文件，如供货、销售流程等。⑦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文本；（1）食品经营企
业和许可项目需要现场核查的食品经营者所需提交的《食品安全管理制度》包括：员工食品安全知识培
训制度、食品进货查验制度、食品进销货查验记录制度、从业人员健康检查制度和健康档案制度、食品
退市制度、食品存贮、运输制度、冷链销售制度等，并应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。从事食品
批发的经营者还应当有食品批发销售记录制度。（2）不需要现场核查的食品经营者，可将上述制度合并
，根据相关要求制定。⑧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。⑨补充说明：（1）委托他人申请的，还须提交委托书、
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代表身份证明（如身份证、外籍人员护照等）原件、复印件；委托代理人或指定代表
在“申请人签字”处签字的，指定（委托）人应当在指定委托书的“其他委托事项及权限”处详细注明
。（2）关于许可申请人①已设企业申请的，该企业为许可申请人；②新设企业申请的，该企业的投资人
为许可申请人；③企业新设分支机构申请的，设立该分支机构的企业为许可申请人；④已设或新设个体
工商户申请的，业主为许可申请人；⑤不得作为许可申请人的情形：A．许可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或者
提供虚假材料申请食品流通许可，申请人在1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流通许可。B．被许可人以欺骗、贿
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食品流通许可的，申请人在3年内不得再次申请食品流通许可。（3）申请人提交的
申请材料、证件应当是原件，如需提交复印件的，应当在复印件上由申请人或者指定代表（委托代理人
）签字（或加盖公章），并注明“与原件一致”。申请人应当提交身份证明、房屋产权证（新设企业）
、营业执照（已设企业）的原件和复印件。复印件经核对与原件无误的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将收取该复
印件，并将原件归还申请人。(二)受理1、乡镇食药监所负责受理 受理服务窗口对申请资料进行形式审查
，对符合要求的出具受理决定书。(三)审核受理后，由乡镇食药所指派人员，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
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、《食品流通许可管理办法》等要求进行资料和现
场审核。(四)审批 食药监局依据审核结果作出准予(或不予)行政许可的审批决定。（五）发证
作出准予决定并应发放《食品流通许可证》的，向申请人发放《食品流通许可证》。五、办理机构/部门 
食药监局、乡镇食药监所六、办理时限1、收到申请材料后五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；2、受理后二十
日内作出审批决定，经许可机关负责人批准，可以延长十日；3、作出准予决定后十日内发放《食品流通
许可证》。七、收费标准 此项目不收费附:1.食品流通延续许可申请书2.食品流通许可证申报资料（新办
）3.食品流通许可证申报资料(新办）4.食品流通许可证补办申请书5.食品流通许可办理流程图(现场制售
、批发或含婴幼儿配方乳粉）6.食品流通变更许可申请书7.零售普通食品流通许可办理流程图8.食品流通
注销许可申请书9.食品流通许可办理流程图(现场制售、批发或含婴幼儿配方乳粉）正航软件食品安全溯
源核心机制构建于正航CAP创新开发平台，正航CAP平台是通过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开发的平台化软件，
可结合各种硬件设备接口（如RFID、手持PDA），实现食品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环节的全程可追踪，是解
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主要监管措施，其特性在于平台的稳定性及扩展性，可根据各种类食品特性，快速导
入流程作业，实现生产商、消费者双方受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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